附件2
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记录承诺书

[bookmark: _GoBack]申赛事名称：（例如：2026年广西青少年乒乓球俱乐部联赛[第1、2、3站]）
本单位：（填写单位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信用代码）
本单位作为上述赛事的承办单位，现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一、主体资格承诺
本单位系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合法主体，符合本次赛事承办活动的所有主体资格要求。
二、无重大违法及负面记录承诺
经本单位严格自查，近三年内（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本承诺书出具之日止），本单位在生产经营及业务活动中均符合以下要求：
1.无重大违法记录：未发生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形；未被列入国家相关失信联合惩戒名单。
2.无重大负面舆情：在主流媒体、网络平台及社交媒体上，不存在涉及本单位经营诚信、业务质量、安全保障、内部管理或社会责任等方面且经查实属实、造成广泛恶劣社会影响的重大负面舆情事件。
3.经营状态正常：当前未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或破产的状态。
三、材料提交承诺
本单位确认将按照主办方要求，随本承诺书一并提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办的信用中国网站（网址：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生成的、带有查询日期和查询印章的《公共信用信息报告》（原件或打印件），作为本承诺书内容的重要佐证。该报告所示信息（特别是其中的不良信息和守信激励部分）与本承诺书内容一致。
四、法律责任承诺
本单位知晓，若提供虚假承诺或隐瞒重大违法记录，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被取消承办资格、列入不良信用记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并自愿接受主办方据此采取的一切处理措施。
本承诺书自本单位盖章之日起生效，对本单位具有法律约束力。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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